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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安永华明（2024）专字第 70042637_B03 号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

险”）专题财务报告，包括 2023 年度的交强险损益表、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交强险专

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及其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交

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利宝

保险有限公司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为了满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因此，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不适用于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四、其他事项——对审计报告使用的限制 

 

我们的报告仅供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呈报使用，而不应为除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外的其他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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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4）专字第 70042637_B03 号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责任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附注二所述编制基础编制交

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不

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

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利宝保险有限公司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

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

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

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设计

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

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

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

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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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续） 

 

 安永华明（2024）专字第 70042637_B03 号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 

 

六、注册会计师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审计的责任（续）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

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续）： 

 

（4） 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就可能导致对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

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

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

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利宝保险有限公司不能持续经

营。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

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郭杭翔 

 
 
 
 
 
 
 

 中国注册会计师：徐 玲 

 
 
 

中国  上海 202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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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五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已赚保费    

保费收入 1 99,826    95,235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664) 338 

已赚保费合计  97,162 95,573 

    

赔款    

赔款支出 2 62,052 56,520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574) 2,919 

其中：提取已发生未报告 

未决赔款准备金  (1,143) (387) 

赔款合计  61,478 59,439 

    

经营费用    

专属费用 6 5,483 5,048 

其中：手续费 3 3,479 3,383 

税金及附加 4 551 496 

救助基金  644 356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5 729 674 

保险业务监管费  80 139 

分摊的共同费用 6 22,371 24,619 

经营费用合计  27,854 29,667 

    

分摊的投资收益  1,719 1,459 

    

经营利润  9,549   7,926   

    

年初累计经营利润  14,269 6,343 

    

年末累计经营利润  23,818 14,269 

 
 
 
 
 
 
 
 

后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为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专题财务报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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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基本情况 

 

利宝保险有限公司（“本公司”）原系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以下简称“美国利宝”

或“母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在重庆市开办的分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3 日

获得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本公司作为美国利宝之分公司成立时的营运资金为美元 24,499,990 元，折合人民币

202,786,417 元。于 2007 年 6 月，根据美国利宝管理层决议，增加营运资金人民币

95,229,924 元。 

 

2007 年 7 月，经保监国际[2007]898 号文批准，本公司由美国利宝之分公司改建为其全

资子公司，并于 2007 年 9 月 21 日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发的

注册号为 500000400004153 号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0,000 元。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获得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915000006664268767。 

 

根据保监国际[2007]898 号文的要求，改建后，原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全部由本公司享有和

承担，其未履行完毕的保险合同及其他合同全部由本公司继续履行，同时美国利宝为上

述债务、保单及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于 2008 年至 2021 年期间，本公司进行了多次增资。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经原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0,000 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846,333,000 元。于

2020年5月12日，经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准，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0,000元。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936,333,000元。于 2021年 11月 2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批准，本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0 元。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996,333,000 元。 

 

2012 年 9 月，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批复》

（保监国际[2012]712 号），本公司获批承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目前，本公司经批准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

营下列保险业务：（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三）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外，不得经营其他

法定保险业务。 

 

本公司对交强险业务资金不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投资收

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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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基本情况（续） 

 

本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改造业务流程、明确岗位职责、完善信息系统、开展专业培

训等，来达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

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06]74 号）规定的核算要求。并根据上述办法，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具体的核算制度和实施办法，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理，确保分支机构能够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单独核算交强险。 

 

二、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

暂行办法》（保监发[2006]74 号）、《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保监发[2006]90 号）、

本公司报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之《利宝保险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及附注三、主

要会计政策，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监管申报的需要。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的经营损益、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的核算和表

达在重大方面是公允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本公司报

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利宝保险有限公司费用分摊管理办法》一致，投资收益和共同

费用的分摊结果是合理的。 

 

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除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各项专属资产及专属负债均以历

史成本法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三、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年度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除有特别说明外，均以人民币万元为单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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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3. 专属资产和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

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并未列示交强险业务形成的

除专属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在实际操作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

付。 

 

4. 资产减值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

确认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

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

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

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5.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7 号）和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缴纳保险保障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3]2 号）

的规定，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保费收入按照 0.8%的基准费率和-0.02%的风险差别费率提取

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 

 

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本公司总资产的 6%时，可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6. 交强险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

生部、农业部令第 56 号）和《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中提取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0]17 号）及各地相关规定，自 2012

年 9 月 5 日（公司获批承办交强险业务日）起，本公司按照交强险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

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交强险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助基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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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是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为基础确定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

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

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量。其中： 

 

▪  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

出，主要包括：(a)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b)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

赔款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 

 

▪  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

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在保险期间

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

首日利得。若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是参照行业比例和实际经验而确定。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

值影响重大的，本公司对相关现金流进行折现。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

息为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 

 

本公司在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预测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期间为整个保险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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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业务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

金。 

 

本公司以未赚保费法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照未赚保费法，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时，

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础，在减去手续费、销售人员的绩效工资、直接销售费用、增值

税附加、印花税、保险保障基金以及交强险救助基金等成本后计提准备金等成本后计提

本准备金。初始确认后，本准备金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并确认赚取的保费收入。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负债充足性测试。本公司按照未来现金

流法，同时考虑边际因素后重新计算确定的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

提取的准备金余额的，按照其差额补提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入当期损益；反之，不调

整相关准备金。 

 

(2)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业务保险事故已发生未结案的赔案提取

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

用准备金。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司提出索赔但尚

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采用逐案估计法、案均赔款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

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司提出索赔的

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

素，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及 Bornhuetter-Ferguson 法等方法，以最

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

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

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按逐案预估法、比率分摊法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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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7. 保险合同准备金（续） 

 

(3) 负债充足性测试 

 

本公司在评估保险合同准备金时，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进行充足

性测试。若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8. 保费收入 

 

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净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时予以确认。 

 

9. 赔款 

 

赔款支出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款，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费用以及在理赔

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及其他归集于理赔部门的费用。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款有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偿款，

冲减当期赔款支出。 

 

10. 投资收益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资金未单独运用，按照本公司报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费用分摊实

施暂行办法》中的规定，投资收益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益率的方法把

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

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的保费

－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报告期该险种的专属

费用－报告期该险种分摊的共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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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政策（续） 

 

11.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如交强

险的手续费、税金及附加、交强险救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加强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 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不高于

4%。 

 

上述费用及本公司所归集的车船燃料费、公杂费、差旅费和会议费等其它专属费用，乃

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没有重大

的非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12. 共同费用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 

 

本公司按照分摊办法分摊共同费用到本公司的交强险业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

报告。本公司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共同费用的分摊

方法与本公司向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分摊方法一致。 

 

13.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时最佳的

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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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 

 

1． 业务分部 

 

 2023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家庭自用车 80,928 49,355 970 4,676 18,695 1,457 8,689 19,796 28,485 

非营业客车 4,027 2,628 (142) 211 1,019 88 399 1,277 1,676 

营业客车 1,373 1,782 (120) 46 354 30 (659) (4,409) (5,068) 

非营业货车 7,522 5,027 168 415 1,559 75 428 (1,564) (1,136) 

营业货车 1,985 1,943 (846) 85 399 32 436 (1,036) (600) 

特种车 555 514 (237) 25 114 26 165 757 922 

挂车 - - - - - - - 3 3 

摩托车 772 803 (367) 25 231 11 91 (555) (464) 

拖拉机 - - - - - - - - - 

          

合计 97,162 62,052 (574) 5,483 22,371 1,719 9,549 14,269 2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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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续） 

 

1、 业务分部（续） 

 

 2022 年度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家庭自用车 77,983 42,479 4,278 4,166 20,393 1,208 7,875 11,921 19,796 

非营业客车 3,996 2,549 105 203 1,034 75 180 1,097 1,277 

营业客车 1,281 1,735 (361) 35 290 24 (394) (4,015) (4,409) 

非营业货车 6,684 3,904 543 462 1,575 46 246 (1,810) (1,564) 

营业货车 3,037 3,331 (1,207) 110 599 62 266 (1,302) (1,036) 

特种车 867 651 (279) 3 170 25 347 410 757 

挂车 - - - - - - - 3 3 

摩托车 1,725 1,871 (160) 69 558 19 (594) 39 (555) 

拖拉机 - - - - - - - - - 

          

合计 95,573 56,520 2,919 5,048 24,619 1,459 7,926 6,343 1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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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续） 

 

2、 地区分部  

 

 2023 年度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重庆 8,918  6,883  (399)  106   1,902   294   720  562 1,282 

北京 1,929  1,877  (477)  76   399   144   198  1,684 1,882 

浙江 3,379  3,363  (8)  177   685   37   (801) (13,537) (14,338) 

广东 16,738  10,787  120  1,078   4,725   347   375  4,639 5,014 

山东 34,620  20,184  1,214  2,150   6,215   108   4,965  10,611 15,576 

四川 6,054  3,826  201  317   1,488   63   285  (814) (529) 

河北 4,125  3,346  (1,491)  237   844   30   1,219  6,597 7,816 

天津 5,406  3,358  (619)  389   1,830   173   621  2,044 2,665 

河南 12,245  6,952  497  722   3,009   514   1,579  3,393 4,972 

云南 2,264  1,052  42  87   797   9   295  (769) (474) 

陕西 1,484  424  346  144   477   -     93  (141) (48) 

          

合计 97,162 62,052 (574) 5,483 22,371 1,719 9,549 14,269 2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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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强险分部损益表（续） 

 

2、 地区分部（续） 

 

 2022 年度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款支出 

提取保险

责任准备金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亏损) 

/利润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利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重庆 8,523 5,590 328 137 1,962 264 770 (208) 562 

北京 2,430 2,250 (447) 101 662 166 30 1,654 1,684 

浙江 3,868 3,614 377 186 1,052 62 (1,299) (12,238) (13,537) 

广东 18,630 11,038 1,438 1,154 5,150 368 218 4,421 4,639 

山东 28,812 15,409 1,906 2,051 5,777 49 3,718 6,893 10,611 

四川 5,009 3,858 (438) 292 1,594 10 (287) (527) (814) 

河北 9,176 5,452 (1,026) 34 2,043 177 2,850 3,747 6,597 

天津 6,723 3,911 (53) 401 2,178 264 550 1,494 2,044 

河南 10,686 4,946 492 551 2,708 58 2,047 1,346 3,393 

云南 1,709 448 341 138 1,353 41 (530) (239) (769) 

陕西 7 4 1 3 140 - (141) - (141) 

          

合计 95,573 56,520 2,919 5,048 24,619 1,459 7,926 6,343 1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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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 

 

1. 保费收入 

 

本公司交强险保费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年度  2022年度 

    

家庭自用车 84,644  78,130 

非营业客车 3,999  3,878 

营业客车 1,770  1,110 

非营业货车 7,030  7,498 

营业货车 1,451  2,684 

特种车 444  650 

挂车 -  - 

摩托车 488  1,285 

拖拉机 -  - 

    

合计 99,826    95,235   

 

2. 赔款支出 

 

本公司交强险赔款支出明细如下： 

 

 2023年度  2022年度 

    

赔付支出 62,052    56,520   

实际垫付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 

抢救费用 -  - 

    

合计 62,052    5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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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3. 手续费 

 

本公司交强险手续费支出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年度  2022年度 

    

家庭自用车  2,977   2,779 

非营业客车  132   128 

营业客车  24   15 

非营业货车  261   291 

营业货车  53   106 

特种车  16   24 

挂车  -     - 

摩托车  16   40 

拖拉机  -     - 

    

合计 3,479    3,383   

 

4. 税金及附加 

 

本公司交强险税金及附加明细如下： 

 

 2023年度  2022年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 255  225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189  170 

印花税 104  99 

车船使用税 3  2 

    

合计 551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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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4. 税金及附加（续） 

 

本公司交强险税金及附加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年度  2022年度 

    

家庭自用车  475   404 

非营业客车  22   22 

营业客车  7   5 

非营业货车  36   37 

营业货车  7   14 

特种车  2   3 

挂车  -     - 

摩托车  2   11 

拖拉机  -     - 

    

合计 551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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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5. 提取保险保障基金 

 

本公司交强险保险保障基金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3年度  2022年度 

    

家庭自用车  618   553 

非营业客车  29   26 

营业客车  13   8 

非营业货车  51   55 

营业货车  11   19 

特种车  3   4 

挂车  -     - 

摩托车  4   9 

拖拉机  -     - 

    

合计 729    674   

 

本公司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须按季预缴到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

户，并在公历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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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6. 经营费用 

 

本公司交强险经营费用明细如下： 

 

 2023年度  2022年度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手续费 3,479 -  3,383 - 

税金及附加 551 -  496 - 

救助基金 644 -  356 - 

保险保障基金 729 -  674 - 

保险业务监管费 80 -  139 - 

人力成本及其他费用 - 5,121  - 5,815 

资产占用费 - 786  - 855 

差旅及会议费用 - 93  - 60 

行政及办公费用 - 161  - 258 

业务宣传费 - 12,125  - 11,510 

其他业务及管理费 - 4,085  - 6,121 

      

合计 5,483 22,371  5,048 24,619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明细仍按本公司现时的系统和流程所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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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项目附注（续） 

 

7.  应收保费 

 

应收保费的账龄分析如下： 

 

账龄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一年以内 -  - 

 

8. 未决赔款准备金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家庭自用车 24,154  23,184 

非营业客车 1,305  1,447 

营业客车 617  737 

非营业货车 2,263  2,095 

营业货车 889  1,735 

特种车 278  515 

挂车 -  - 

摩托车 342  709 

拖拉机 -  - 

    

合计 29,848    30,422   

 

六、或有负债情况 

 

于2023年12月31日，除因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所载的交强险业务而存在的各种估计及

或有事项外，本公司无其他重大需说明的或有事项。 

 

七、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授权的管理层于2024年4月12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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